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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

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孙振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夏成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夏成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0,118,672,742.73 8,570,705,035.83 1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091,750,649.17 2,060,532,167.45 1.5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61,255,930.68 -405,260,077.88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8,598,662,255.71 7,341,334,531.36 1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0,135,261.35 79,284,658.09 2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5,763,723.33 77,347,574.61 23.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7325 3.9323 增加0.800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2417 0.1927 25.43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2417 0.1852 30.5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632,159.39 -1,142,600.3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560.00 56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912,784.00 5,657,485.2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

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

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

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93,221.68 706,428.5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160,377.89 -829,059.1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22,933.54 -21,276.28

合计 1,236,961.94 4,371,538.0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1,80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147,223,819 35.53 无 国有法人

孙荣华 5,955,353 1.4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方大

数据100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5,092,200 1.23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汇

添富成长焦点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5,000,025 1.21 未知 未知

江西育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4,940,000 1.19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

四组合

3,655,316 0.88 未知 未知

上海江南建筑规划

咨询有限公司

2,630,000 0.63 未知 未知

上海江南建筑设计

院有限公司

2,600,000 0.63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七组合

2,499,902 0.60 未知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泰柏瑞量

化指数增强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2,138,307 0.52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147,223,819 人民币普通股 147,223,819

孙荣华 5,955,353 人民币普通股 5,955,35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大数据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092,200 人民币普通股 5,092,200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成长焦点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00,025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25

江西育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9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40,00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3,655,316 人民币普通股 3,655,316

上海江南建筑规划咨询有限公司 2,6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30,000

上海江南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2,499,902 人民币普通股 2,499,90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

瑞量化指数增强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2,138,307 人民币普通股 2,138,30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宝胜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总股本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

未知其他总股本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之间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变动幅度超过30%的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或本期金额 期初或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239,483,067.06 1,112,654,936.49 101.27%

主要是由于银行存款及其他货币资金

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74,090,989.38 257,397,911.25 -32.37%

主要是由于预付的材料款发票入账增

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51,889,544.43 84,980,777.23 78.73%

主要是由于待摊费用以及套期工具增

加所致。

在建工程 343,308,134.64 495,014,627.69 -30.65%

主要是由于部分在建工程竣工转入固

定资产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44,070,560.68 4,544,829.31 869.69%

主要是宝胜科技城的灯具及绿化费用

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2,387,490,158.03 1,380,000,000.00 73.01%

主要是由于流动资金的补充，用票据

支付货款的付款方式增加导致。

应付账款 465,261,938.19 747,494,163.77 -37.76%

主要是由于流动资金的补充，用票据

支付货款的付款方式增加导致。

应付职工薪酬 27,116,082.62 9,709,604.13 179.27%

主要是由于未到缴纳期限的职工社保

及公积金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152,500,000.00 52,500,000.00 190.48% 主要是增加了国开行长期借款。

递延所得税负债 1,993,394.42 774,843.40 157.26%

主要是由于期货工具的浮动盈亏及平

仓执行对应影响的所得税负债增加所

致。

其他综合收益 -68,353,946.22 -20,110,697.99 不适用 主要是由于期货工具收益变动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113,837,561.54 76,468,442.67 48.87%

主要是由于主要是由于少数股东对宝

胜山东增资和净利润同比增长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19,884,222.21 11,049,314.29 79.96%

主要是由于本期应缴流转税较上年增

加所致。

销售费用 280,563,703.66 203,506,144.97 37.86% 主要是由于销售额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222,881,570.76 157,716,602.93 41.32% 主要是由于融资额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6,648,458.91 3,578,793.69 85.77% 主要是由于当期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369,118.87 1,038,155.62 31.88%

主要是由于控股子公司宝胜山东净利

润同比增长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48,348,655.09 -4,874,765.98 不适用 主要是由于期货工具收益变动所致。

（2）、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构成情况分析

本报告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661,255,930.68元,上年同期

为-405,260,077.88元,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变动，主要是受经营性应收和应付的变动影响。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

背景

承诺类

型

承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未完

成履行

的具体

原因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下一

步计划

收购

报告

书或

权益

变动

报告

书中

所作

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中航

机电

系统

有限

公司

（1）、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

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

况。（2）、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本公司具

有上市公司控制权期间，将依法采取必要及

可能的措施来避免发生与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的同业竞争及利益冲突的业务或活动，并

促使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避免发生与上

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同业竞争及利益冲突业

务或活动。（3）、按照本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以及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的自

身情况，如因今后实施的重组或并购等行为

导致产生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新增与上市公司形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或

者因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和上

市公司由于自身业务发展扩张的原因导致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新增与上

市公司形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本公司将在

条件许可的前提下，以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利

益为原则，采取可行的方式消除同业竞争。

（4）、本公司承诺在具有上市公司控制权期

间，不会利用自身的控制地位限制上市公司

正常的商业机会，并将公平对待各下属控股

企业按照自身形成的核心竞争优势，依照市

场商业原则参与公平竞争。

2014年1

月13日，

本承诺长

期有效。

否 是

收购

报告

书或

权益

变动

报告

书中

所作

承诺

解决关

联交易

中航

机电

系统

有限

公司

（1）、在本公司掌握宝胜股份控制权期间，

将规范管理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及正常经营所

需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

全资、控股子公司将遵循市场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并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上市公

司章程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依法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审批程序。

（2）、在本公司掌握宝胜股份控制权期间，

不会利用公司的控制地位作出损害上市公

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的关联交易行为。

2014年1

月13日，

本承诺长

期有效。

否 是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其他

中国

航空

工业

集团

1、中航工业及中航工业控制的企业将不通

过直接、间接或委托投资的方式参与投资深

圳潇湘君佑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深圳君佑” ）、新疆协和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疆协和” ）及

认购对象中除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航机电” ）、中航新兴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产投” ）外的其他

公司。 2、中航工业及中航工业控制的企

业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

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且未来也

将不会发生直接或间接向深圳君佑和新疆

协和及其合伙人（合伙人为企业或公司的，

追溯至实际控制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

偿的情况；不存在且未来也将不会发生直接

或间接向发行对象中除中航机电、中航产投

外的其他发行对象（发行对象为企业或公

司的，追溯至实际控制人）提供财务资助或

者补偿的情况；不会对发行对象（发行对象

为企业或公司的，追溯至实际控制人）所获

的收益作出保底承诺或者类似保证收益之

安排。 3、中航工业及中航工业控制的企业、

宝胜股份与深圳君佑和新疆协和及其合伙

人（合伙人为企业或公司的，追溯至实际控

制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次非公开发

行中除中航机电、中航产投外的其他发行对

象（发行对象为企业或公司的，追溯至实际

控制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4、中航工业

及中航工业控制的企业于宝胜股份本次非

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次非公

开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减持

发行人的股份。

2015年5

月29日。

否 是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解决同

业竞争

中国

航空

工业

集团

1、中航工业间接控制的西安飞机工业（集

团）亨通航空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

飞亨通” ）主营产品为航空航天用特种电线

电缆、汽车导线、汽车用特种线束系列产品

和民用电缆。 2、宝胜股份的主要产品为裸

导体及其制品、电力电缆、电气装备用电缆

和通信电缆。 宝胜股份本次发行完成后，将

以募集资金收购日新传导100%的股权，日

新传导的主营产品为工业线缆、互连组件、

通信线缆、医疗线缆、能源线缆和汽车线缆。

3、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

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宝胜股份不存在其他现

实或潜在的同业竞争4、为避免西飞亨通与

宝胜股份、日新传导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

本公司承诺自宝胜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完

成之日起使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将其持有的西飞亨通52%的股权委托

宝胜股份管理（在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

员会审核宝胜股份本次反馈发行前签订相

关股权托管协议）。 本公司承诺未来也将以

有利于宝胜股份的利益为原则，采取必要的

可行方式消除西飞亨通与宝胜股份、日新传

导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 5、按照中航工业

整体发展战略及中航工业控制的其他企业

的自身情况，如因今后实施的重组或并购等

行为导致中航工业及中航工业控制的其他

企业新增与宝胜股份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

务，本公司将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以有利

于宝胜股份的利益为原则，采取可行的方式

消除同业竞争。 本承诺函经本公司签署后，

自宝胜股份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生效，至本

公司丧失对宝胜股份实际控制权之日止。

2015年5

月29日，

本承诺长

期有效。

否 是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其他

宝胜

集团

有限

公司

1、宝胜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将不通过直接、

间接或委托投资的方式参与投资深圳潇湘

君佑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

圳君佑” ）、新疆协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新疆协和” ）及认购对

象中的其他公司。 2、宝胜集团及其控制的

企业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且未来

也将不会发生直接或间接向深圳君佑和新

疆协和及其合伙人（合伙人为企业或公司

的，追溯至实际控制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

补偿的情况；不存在且未来也将不会发生直

接或间接向本次非公开发行中的其他发行

对象（发行对象为企业或公司的，追溯至实

际控制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况；

不会对发行对象（发行对象为企业或公司

的，追溯至实际控制人）所获的收益作出保

底承诺或者类似保证收益之安排。 3、宝胜

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宝胜股份与深圳君佑

和新疆协和及其合伙人（合伙人为企业或

公司的，追溯至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本次非公开发行中除中航机电系统

有限公司、中航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外的

其他发行对象（发行对象为企业或公司的，

追溯至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宝胜集团持有宝

胜股份146,716,819股股份。 宝胜集团在

宝胜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前六

个月至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不

以任何方式减持宝胜股份的股份。

2015年5

月29日

否 是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其他

宝胜

股份

1、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不通过直

接、间接或委托投资的方式参与投资深圳潇

湘君佑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深圳君佑” ）、新疆协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疆协和” ）及认

购对象中的其他公司。 2、本公司及本公司

控制的企业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不存

在且未来也将不会发生直接或间接向深圳

君佑和新疆协和及其合伙人（合伙人为企

业或公司的，追溯至实际控制人）提供财务

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况；不存在且未来也将不

会发生直接或间接向本次非公开发行中的

其他发行对象（发行对象为企业或公司的，

追溯至实际控制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

偿的情况；不会对发行对象（发行对象为企

业或公司的，追溯至实际控制人）所获的收

益作出保底承诺或者类似保证收益之安排。

3、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与深圳君佑

和新疆协和及其合伙人（合伙人为企业或

公司的，追溯至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本次非公开发行中除中航机电系统

有限公司、中航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外的

其他发行对象（发行对象为企业或公司的，

追溯至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015年5

月29日

否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

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振华

日期 2015-10-30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马婷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惠钢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尚鹏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413,483,975.49 494,069,006.41 -16.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07,066,909.53 108,198,482.98 -1.2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6,974,453.94 -75,504,229.12 -28.4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3,162,658.42 22,018,957.75 -4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31573.46 297,510.57 -48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135,689.37 149,010.54 -862.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24 0.111 减少116.2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 0.002 -4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7 0.002 -45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

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413.5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97.67 -1,297.67

所得税影响额 -1,028.9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97.81

合计 -1,297.67 1,389.1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887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西安普明物流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33,589,968 20.87 质押 3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张金成 17,700,009 11.00 7,764,195 质押 15,764,195 境内自然人

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5,231,016 3.25 5,231,008 冻结 5,231,016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张淑平 2,030,400 1.26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关竹月 2,000,000 1.2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楼肖斌 1,955,900 1.2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刘钢 1,940,600 1.21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应银香 1,849,100 1.1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许亚林 1,632,100 1.01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关天玉 1,395,700 0.8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西安普明物流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33,589,968 人民币普通股 33,589,968

张金成 9,935,814 人民币普通股 9,935,814

张淑平 2,030,400 人民币普通股 2,030,400

关竹月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楼肖斌 1,955,9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5,900

刘钢 1,940,600 人民币普通股 1,940,600

应银香 1,84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849,100

许亚林 1,63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632,100

关天玉 1,395,7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5,700

曹险峰 1,331,901 人民币普通股 1,331,9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法获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期末金额

年初金额（或上期金

额）

增减变动比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58,626,428.62 120,167,317.01 -51.21% 归还借款

其他应收款 65,580,593.91 3,474,185.31 1787.65% 往来

长期应收款 288,617,203.35 369,419,203.01 -21.87% 应收收回

固定资产 217,744.98 391,372.89 -44.36% 折旧摊销

无形资产 533.14 2,933.17 -81.82% 费用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 28,148.98 448,437.29 -93.72% 费用摊销

递延所得税资产 413,322.51 165,557.73 149.65% 新增纳税调整项目

应付职工薪酬 676,457.72 326,654.30 107.09% 支付薪酬

应交税费 7,476.29 4,696,666.39 -99.84% 税款缴纳

其他应付款 11,692,630.39 7,363,405.81 58.79% 应付未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4,600,000.00 116,840,333.56 -87.50% 归还借款

长期借款 61,525,231.85 4,653,332.40 1222.18% 归还借款

长期应付款 84,574,092.50 118,674,092.50 -28.73% 应付支付

营业收入 13,162,658.42 22,018,957.75 -40.22%

受市场环境影响业务萎

缩

营业成本 3,409,912.79 0.00 100.00% 收入影响

营业税金及附加 288,278.15 308,354.35 -6.51% 收入影响

管理费用 10,561,539.66 7,954,618.04 32.77%

受市场环境影响费用增

加

财务费用 -1,757.16 10,791,128.83 -100.02% 费用压缩

营业外收入 5,413.58 185,615.24 -97.08% 政府补贴收入减少

营业外支出 1,297.67 0.00 100.00% 非经营零星支出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破产重整相关事项

公司于2011年12月22日收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安中院"）（2011）西

民四破字第00007-7号《民事裁定书》，申请人上海凯聚电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

聚电子"）因本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向西安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西安中院于2011

年10月27日裁定受理凯聚电子提出的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 于2011年12月22日依法裁

定公司重整，自2011年12月22日起至重整程序终止之日为重整期间。

2011年12月29日及2012年2月2日，公司破产重整第一次、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截

至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共有20户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申报债权金额为人民币983,

321,471.40� 元、美元13,407,150.18� 元；其中申报有财产担保的债权金额为人民币175,

228,667.16�元。 经管理人审查，确认债权金额为人民币506,762,698.74元、美元25,� 899,

781.59�元。

2012年2月21日，公司收到西安中院（2011）西民四破字第00007-12�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如下：(1)确认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静安支行等14�户债权人的债权人民币312,

162,698.74�元，美元25,899,781.59�元。其中担保债权人民币27,961,563.95�元、美元18,

558,037.04�元；普通债权人民币284,201,134.79�元、美元7,341,744.55�元。 (2)对上海舜

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东投资"）申报的债权数额人民币194,600,000� 元予以确

认，舜东投资在债权人会议上行使临时表决权。

2012年4月6日,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召开。 债权人会议对《西安宏盛科

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重整计划草案》"）进行了讨论和表决，

优先债权组、职工债权组予以通过，普通债权组经表决未通过。 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

《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公司于2012年4月9日依法向西安中院申

请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 2012年4月23日西安中院（2011）西民四破字第00007-1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批准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二、终止西安宏盛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2012年8月2日，经西安中院司法鉴定中心摇号产生了三家拍卖机构（陕西西部拍卖有

限公司、陕西汇金拍卖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开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2年10月18日，公司收到西安中院《民事裁定书》（2011）西民四破字第00007-46

号和第00007-47号，公司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内已基本完成，但关于

资产处置及债务清偿等工作还未完成。 西安中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裁定延长执行期限和执行监督期限至2013年4月

22日。

2012年11月，公司资产的查封、冻结得到全部解除。

2013年4月20日，公司收到西安中院《民事裁定书》（2011）西民四破字第00007-60

号和第00007-61号，公司在重整计划载明的执行期间，已基本完成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

执行，但关于资产处置及债务清偿等工作还未完成。 西安中院裁定延长公司重整计划执行

期限和执行监督期限至2013年10月22日。

2013年10月21日，公司收到西安中院《民事裁定书》（2011）西民四破字第00007-85

号和第00007-86号，公司在重整计划载明的执行期间，已基本完成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

执行，但关于资产处置及债务清偿等工作还未完成。 西安中院裁定延长公司重整计划执行

期限和执行监督期限至2014年4月22日。

2014年4月14日，公司收到西安中院《民事裁定书》（2011）西民四破字第00007-103

号和第00007-104号，公司在重整计划载明的执行期间，已基本完成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的执行，但关于资产处置及债务清偿等工作还未完成。 西安中院裁定延长公司重整计划执

行期限和执行监督期限至2014年10月22日。

2014年10月14日， 公司收到西安中院 《民事裁定书》（2011） 西民四破字第

00007-117号和第00007-118号，公司在重整计划载明的执行期间，已基本完成出资人权

益调整方案的执行，但关于资产处置及债务清偿等工作还未完成。 西安中院裁定公司重整

计划执行期限和执行监督期限至2015年4月22日。

2015年4月20日，公司收到西安中院《民事裁定书》（2011）西民四破字第00007-123

号和第00007-124号，公司在重整计划载明的执行期间，已基本完成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的执行，但关于资产处置及债务清偿等工作还未完成。 西安中院裁定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期

限和执行监督期限至2015年10月22日。

2015年10月20日， 公司收到西安中院 《民事裁定书》（2011） 西民四破字第

00007-129号和第00007-130号，公司在重整计划载明的执行期间，已基本完成出资人权

益调整方案的执行，但关于资产处置及债务清偿等工作还未完成。 西安中院裁定公司重整

计划执行期限和执行监督期限至2016年4月22日。

2012年7月31日，公司按照《重整计划》要求以公司原总股本128,728,066股为基础，

用资本公积金按每10股转增2.5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共计转增32,182,016股股

份，该部分股份登记至全体股东名下。 2012年8月1日，全体股东名下新增的股份过户至公

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户）。 2012年8月9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

会师报字[2012]第113751号《验资报告》，公司股本由12,872.8066万元人民币现变更为

16,091.0082万元人民币。 2012年9月14日，公司完成了相关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工作。

2012年9月29日，根据《重整计划》，战略投资者莱茵达控股集团、张金成将其持有的

莱茵达公司45%股权于过户至公司名下。2012年10月9日，按照《重整计划》，公司（破产企

业财产处置专户）中的25,745,613股股份（其中：限售流通股7,764,195股，无限售流通股

17,981,418股）过户至张金成名下，张金成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6.00%，成为公

司第二大股东。 此外，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户）名下的剩余6,436,403股股份将偿付

给债权人以提高对债权人的清偿比例。

公司重整拍卖的主要资产包括：房屋及建筑物、电子设备及办公设备、应收债权、长期

投资及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无形资产。

截至报告出具日，公司破产重整项目的资产已进行了十一次公开拍卖。

第一、三、四次拍卖均因无人报名而流拍，第九次公开拍卖，因无人举牌而流拍。

破产重整项目的资产拍卖成交情况如下：

2012年12月23日第二次公开拍卖中竞买人陈剑以18,03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

得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持有的公司3,494,743股股票(其中：限售流通股1,053,922股，无

限售流通股2,440,821股)。 2013年4月20日第五次公开拍卖中竞买人张新龙以4,300,000

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公司破产重整项目资产长期股权投资； 竞买人左林佳以21,100,

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号 "良友大厦 "首层甲部

（1F2-1F10）,建筑面积813.1㎡；竞买人姚庆以45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

东新区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地下二层25号、26号、28号停车位； 竞买人彭琪以1,250,

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地下二层18至24号以

及27号、29号停车位。 2013年6月4日第六次公开拍卖中竞买人邹卫国以6,500,000元的成

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地下一层甲部 （建筑面积

1449.88㎡）；竞买人虞忠国以6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电子设备及办公家具；竞买人

樊建华以24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地下二

层33号、34号停车位； 竞买人邹卫国以12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

城路618号"良友大厦"地下二层36号停车位。 2013年9月10日第七次公开拍卖中竞买人樊

建华以96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地下二层

30号、31号、32号、43号、44号、45号、46号、47号停车位；竞买人万正强、樊建华以120,000

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地下二层35号停车位；竞

买人章克俭以1,17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西安宏盛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丰华股份"16.65万股限售流通股【证券代码600615】）。2013年10月10

日第八次公开拍卖中竞买人上海任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9,37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

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7层局部（建筑面积549.47㎡）。 2013年12月

11日第十次公开拍卖中竞买人王蕾、王蓓以1,45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南汇航

头镇航兴北路95弄7幢13号102室，14号101室、102室共三套房产（建筑面积256.29㎡）；竞

买人陈洪星、 颜侠倩以16,85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

良友大厦"26层商用房（建筑面积1025.16㎡）；竞买人袁进、任培春以14,710,000元的成

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13层商用房 （建筑面积964.42

㎡）。 2014年4月2日第十一次公开拍卖中竞买人上海博仁实业有限公司以18,800,000元

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27层商用房 （建筑面积1025.16㎡）；

竞买人上海博仁实业有限公司以15,90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商城路618号"

良友大厦"22层部分（建筑面积926.51㎡）。 由于竞买人上海博仁实业有限公司于2014年4

月2日公开竞得公司所属上海市商城路618号 “良友大厦” 22层部分及27层商用房后逾期

未全额缴纳拍卖价款，2015年4月22日在西安中院对前述资产重新公开拍卖， 竞买人颜侠

倩、陈洪星、李泰然以16,10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

27层商用房（建筑面积1025.16㎡）。 2015年7月9日在西安中院对公司破产重整项目资产

公开拍卖中竞买人袁进、丁立新以33,30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商城路618号

“良友大厦” 6层商用房（建筑面积2389.87㎡）；竞买人上海渤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12,

910,000元的成交价格公开竞得上海市商城路618号“良友大厦” 22层部分房产（建筑面

积926.51㎡）。

2、中国远大集团有限公司于2008年2月26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公司清偿货款

及代理费、逾期利息、汇率损失总计人民币211,793,387.87元，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已终审裁决，裁决款大部分已支付，剩余款项经西安中院

（2011） 西民四破字第00007-12号 《民事裁定书》 裁定确认其债权为人民币45,547,

064.72元。

3、上海银行静安支行诉讼公司归还2500万元借款，诉讼已调解，目前裁决款部分已支

付，剩余款项经西安中院（2011）西民四破字第00007-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其债

权为人民币26,526,578.06元。

4、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起诉安曼电子（上海）有限公司、宏普国际发展（上海）有限

公司，本公司、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仲裁已裁决归还代偿款本金及代

偿款利息、仲裁费等，未执行付款。后经西安中院（2011）西民四破字第00007-12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确认其债权为人民币1,434,985.95元、美元18,558，037.04元。

5、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诉讼公司向其支付欠款本金 、利息、汇兑损益等，已

调解，调解款已大部分支付，剩余款项经西安中院（2011）西民四破字第00007-12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其债权为人民币17,557,139.24元、美元7,341,744.55元。

6、上海舜东投资有限公司诉讼公司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已裁决，因公司于2011年12

月22日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按照《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舜东公司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经

西安中院（2011）西民四破字第00007-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舜东公司债权为人

民币19,460万元，并给予舜东公司前述金额的临时表决权。

7、本公司的子公司莱茵达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简称“莱茵达公司” ）作为原告诉

海宁金润集团有限公司案：莱茵达公司与海宁金润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海宁金润” ）于

2011年5月23日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该《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海宁金润自2011年6月

20日起每三个月等额向莱茵达公司支付一次租金，同时莱茵达公司与浙江浩远化纤有限公

司、浙江金日纺织有限公司、高水甫和高湘凤（简称“担保人” ）签订了相关担保合同。

2011年12月20日， 海宁金润出现可能破产的情形且无能力支付第二期及以后租金等应付

款项，莱茵达公司即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

院受理后作出了（2012）浦民六（商）初字第666号财产保全的裁定，查封了租赁物并冻结

了海宁金润及担保人的相关账户。 莱茵达公司与海宁金润及担保人于2012年2月8日签订

了《海宁金润案调解方案及协议》。 同日担保人之一浙江浩远化纤有限公司即提供了300

万元人民币作为全面履行《海宁金润案调解方案及协议》的保证金。 追加担保人浩远化纤

的法定代表人吴智浩及其妻子王益平对上述调解方案的全面履行向莱茵达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海宁金润案调解方案及协议》相关内容进行了确

认，并出具了（2012）浦民六（商）初字第666号《民事调解书》。 莱茵达公司于2012年2月

22日即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过程中，海宁金润和担保人

之一浙江金日纺织有限公司被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分别依据（2012）嘉海商破字第3-2

号《民事裁定书》和（2012）嘉海商破字第2-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破产。 莱茵达公司已

经参加了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和破产管理人组织的全部债权人会议，向破产管理人申报

的应收租金债权和对租赁物享有的所有权也均已经得到了破产管理人的确认。 目前，承租

人海宁金润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人浙江金日纺织有限公司的破产案件，浙江省海宁市人民

法院通知于2014年1月27日召开债权人会议，讨论、表决重整方案。 截止9月底已收到海宁

人民法院重组款300万，余款继续执行中。

8、莱茵达公司作为原告诉福安市路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案：莱茵达公司与福安市路达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简称“路达公司” ）于2010年12月30日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并与

福建省永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简称“永通公司” ）、福安市良兴机电有限公司（简称“良

兴机电” ）签订了相关担保合同。 2011年4月29日莱茵达公司与路达公司、永通公司、良兴

机电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经法院主持，各方达成（2011）

沪一中民六（商）初字第15-2号民事调解书。 第三人陈长清、吴春良、吴赛霞及畅和公司自

愿加入担保关系，为路达公司在调解书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同时，各方约

定：如各被告未能按时偿付任何一期款项的，莱茵达公司有权就全部剩余款项立即申请一

并执行，并按412,500元收取名义货价。案件调解后各被告能按时支付相应款项。但自2011

年12月起有所拖延，延误10天左右方才支付。 2012年2月初，莱茵达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就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各被告分两次支付了1,218,000元。2012年3月莱茵

达公司与良兴机电、吴春良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从2012年1月26日至2013年12月26日

止，每月向莱茵达公司支付608,768.96元租金。 同时签署了《担保协议》，追加福建省大众

金属有限公司为上述《执行和解协议》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方仅支付了《执行和解协议》中

的2012年1-3月共3期租金，因良兴机电、吴春良以及福建省大众金属有限公司未能及时履

行上述《执行和解协议》，2013年5月，莱茵达公司通过财产保全措施查封担保人之一的良

兴机电农业银行基本户以及中信银行贷款户， 并以此逼迫良兴机电尽快履行担保义务。

2013年6月起，担保人之一的良兴机电与莱茵达公司持续协商担保责任承担的方案。 经过

多次的谈判，确定由吴春良实际控制的福建市弘商机电贸易公司以及福建省南凯电子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追加提供担保，并于2013年9月签订了相关的《担保协议》，在此前提下莱茵

达公司解封良兴机电的银行账户。 通过延长还款周期的方式由良兴机电承担担保义务，但

担保方仅支付了《担保协议》中约定的部分款项，公司于2014年11月，对福建市弘商机电

贸易有限公司以及福建省南凯电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等担保企业进行立案起诉，并对弘商

贸易持有的福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福安市南山典当行的股权及南凯电子名下持有的

1789,54平方的房产进行了财产保全。2015年7月5日，浦东法院对该案进行开庭审理，判决

弘商贸易等被告对良兴机电及吴春良向我司所负担的12,783,917.12元债务承担连带担保

责任。 目前本案判决书正在公告，公告生效后可进入执行程序。

9、莱茵达公司作为原告诉浙江康辉铜业有限公司案：莱茵达公司与浙江康辉铜业有限

公司（简称“康辉铜业” ）于2011年12月06日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该《融资租赁合

同》约定康辉铜业应当自2011年12月06日起每月等额向莱茵达公司支付一次租金。 并且，

为了保证康辉铜业能及时支付各期租金，莱茵达公司与康辉铜业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的

同时，与浙江科兴铜业有限公司、浙江金晨建设有限公司和陈德康（简称“担保人” ）签订

了相关担保合同。 2012年3月15日，由于康辉铜业无能力支付第三期及以后的租金，莱茵达

公司即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作

出了财产保全的裁定，查封了租赁物，并冻结了康辉铜业及担保人的相关账户。担保人浙江

科兴铜业有限公司、浙江金晨建设有限公司同意与莱茵达公司进行调解,并于2012年5月

16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进行了调解并达成了调解协议,案外第三人劳小农和梁

金根同意作为新的担保人一并签订了调解协议。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莱茵达公司与

康辉铜业、 担保人、 劳小农、 梁金根达成的调解协议相关内容进行了确认， 并出具了

（2012）浦民六（商）初字第3049号《民事调解书》。 莱茵达公司现已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目前， 强制执行已由浦东区法院转由债务人当地的上虞法院履行，

2013年7月，上虞法院出具拘留决定书强制将劳小农带到法院，与其签订剩余180万的《执

行和解协议》：a、劳小农2013年7月10日支付10万元（已支付）；b、2013年9月15日支付40

万；c、2013年10月15日支付60万；d、2013年12月15日支付70万；e、同时，劳小农妻子郑志

瑛名下的奔驰SL300为上述劳小农的债务做担保，如任何一期未偿还则将该车辆变卖或拍

卖用于偿还上述债务，且该车辆现已放置在上虞法院指定的场所；上虞法院与梁金根剩余

145万元的执行款达成《和解协议》。 莱茵达公司已分别于2013年8月1日收到浙江金晨建

设有限公司支付的45万元及2014年1月15日收到浙江金晨建设有限公司支付的100万元。

自2013年9月起，浙江科兴铜业有限公司、浙江金晨建设有限公司通过变卖设备方式可得

款80万元，浙江科兴铜业有限公司、浙江金晨建设有限公司同意该笔款项优先偿还莱茵达

公司的债务。 因劳小农及梁金根未及时履行上述《执行和解协议》以及《和解协议》，莱茵

达公司持续协调督促上虞法院拍卖浙江科兴铜业有限公司、浙江金晨建设有限公司、梁金

根、劳小农的资产。 截止9月份执行到位100万，余款继续执行中。

10、莱茵达公司与浙江中力节能玻璃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力玻璃” ）于2011

年10月27日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该《融资租赁合同》约定中力玻璃应当自2011年10

月27日起，按月等额向莱茵达公司支付一次租金。并且，为了保证中力玻璃能及时支付各期

租金，莱茵达公司于2011年10月27日与中力玻璃签订了《保证金合同》，同日与浙江中力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宁野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杭州龙发机械有限公司、浙江台艺天然石

料有限公司签订了相关担保合同，并且同日汤传兴出具了保证书。 2012年9月开始中力玻

璃未支付租金等应付款项。莱茵达公司正式起诉中力玻璃、浙江中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

江宁野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杭州龙发机械有限公司、浙江台艺天然石料有限公司及汤传兴。

莱茵达公司于2013年8月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正式立案， 并于2013年9月初对中力

玻璃以及除浙江宁野农业装备公司以外的其他担保企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担保人浙江宁

野农业装备公司与莱茵达公司约定，追加浙江宁野农业装备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国根夫妇为

连带责任担保人，作为对浙江宁野农业装备公司不予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条件。 2013年9

月12日，郑国根夫妇向莱茵达公司出具《保证书》。 中力玻璃于2013年5月起，因经营不善

开始重组，并于2013年12月向杭州萧山法院申请破产，现重组基本完成，后续付款事宜进

行中。

11、莱茵达公司与浙江游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游龙建设” ）于2012年6月

6日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该《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游龙建设应当自2012年6月6日起，

按季度向莱茵达公司支付一次租金。 并且，为了保证游龙建设能及时支付各期租金，莱茵

达公司于2012年6月6日与游龙建设签订了《保证金合同》，同日与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了相关担保合同，并且同日由单喜春、蔡文月、单杭平及李文芳出具了保证书。 由于从

2013年3月开始游龙建设未能按期支付租金等应付款项，莱茵达公司于2013年6月13日向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正式起诉浙江游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单喜春、蔡文月、单杭平及李文芳，并于2013年6月对游龙建设及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采

取财产保全措施； 2014年3月21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于2014年10月29日经二审审理

此案，于2014年11月18日做出（2014）沪一中民六（商）终字第286号《民事判决书》。 判

决生效，莱茵达公司向浦东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目前莱茵达公司正在积极协助法院搜集游

龙建设及金厦建设集团等担保人的财产线索，申请执行过程中。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因市场经济环境持续低迷，导致整个融资租赁行业的发展没有实质性改观，根据目前

经济发展趋势和公司业务经营实际情况，预计公司2015年度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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